
遴選國外委外投資經理公司之作業程序(同時委任律師及投資顧問協助) 

 

 

 

 

擬訂委託額度、委託類型、投資指標、目標報酬率、風險忍受度等 

委任律師及專業投資顧問 

邀請專家學者成立評審小組 

顧問公司建議委任投資計畫建議書之徵求書、評分標準 

律師就契約及相關文件提出修訂意見及出具法律意見書 

徵詢評審小組對於徵求書、評分標準之意見 

招標公告、等標及收件 

辦理資格審查 

投資顧問完成投標業者分析報告 

投資顧問向本局提報並確認入選簡報審查業者名單 

通知入選業者簡報時間 

投資顧問完成入選簡報審查業者分析報告  

召開第一次評審會議，由投資顧問簡報入選簡報審查業者分析報告 

召開第二次評審會議，進行簡報審查 

辦理簽約作業 

辦理撥款作業  

公布遴選結果及通知得標業者  

辦理議價作業 


